
 

平安互联网康佑 1.0 特定疾病保险 T 款 

责任免除条款及相关解释说明 

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投保本保险，我司将根据您选择的险种和投保计划，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

担相应的保险责任。本产品免责条款摘要如下： 

1、因除特定疾病以外的遗传性疾病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特定疾病确诊、身故或造成

医疗费用支出的，我们不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 

2、因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特定疾病确诊、身故或造

成医疗费用支出的，我们不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 

3、因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特定疾病确诊、身故

或造成医疗费用支出的，我们不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 

4、如果被保险人已经从其他途径（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工作单位、第三方侵权责任人（包含法人）或本公司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

构等）取了医疗费用补偿，我们赔付的金额不会超过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

扣除其所获补偿后的余额； 

5、本保险合同中还有一些需要您仔细阅读的条款，详见合同正文和附表中背景突

出显示的内容。 

 

责任免除条款和解释说明详情如下： 

免责条款 解释说明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特定疾病

确诊、身故或造成医疗费用支出的，我们不承

担保险责任： 

因以下原因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特定

疾病确诊、身故或造成医疗费用的，

我们不赔保险金：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

施； 
 

(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自本主险合同成立或

者本主险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

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殴斗、醉酒、主动吸食或注射毒

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

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交通工具 ； 

被保险人驾驶任何交通工具，尤其是

开车，必须保证自己有驾照（驾照有

效）以及交通工具可以合法上路（行

驶证有效且年检），并且确保自己的

驾照和驾驶的交通工具（车辆类型）

是匹配的，否则发生意外我们不赔。 

(6) 核爆炸、核辐射与核污染、战争、军事冲

突、恐怖袭击、暴乱或武装叛乱； 
 

(7) 除特定疾病以外的遗传性疾病；  

(8) 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  

(9) 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  



(10) 被保险人在进行符合以下一项或多项

标准的高风险活动过程中发生意外伤害事

故导致的保险事故： 

 

1) 活动过程中必然涉及 2 米以上水深的自然

水域水面或水下运动，包括但不限于各类、

各级别的潜水、自然水域游泳（包括人工

湖或人工水库）、跳水运动； 

 

2) 活动过程中必然涉及距离地面超过 10 米

的高空运动，包括但不限于跳伞、蹦极、

非商业性的驾驶飞机等飞行器飞行、滑翔

机或滑翔伞、翼装飞行、攀岩等； 

高空运动，比如跳伞、蹦极、运动飞

行、攀岩等都是高风险运动。 

3) 故意进入一般认知中存在生命危险的环境

中或进入未经人工开发的自然区域活动，

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探险和除商业航线飞行

外的航空航天活动； 

各类野外探险、航空航天活动都属于

高危运动。 

4) 各类搏击或类军事活动，如摔跤、武术比

赛、彩弹射击等仿真枪战运动； 

带有搏击对抗性质的运动都是高危

运动。 

5) 各类特技表演； 杂技、影视剧特技表演等属于高危运

动。 

6) 除竞走、跑步以外的竞速运动如赛马、赛

车、竞速冰雪运动等； 

除竞走和跑步两项外，需要借助其他

动物或者外部器械的竞速运动，都是

高危运动。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特定

疾病确诊和身故的，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

除投保人之外的受益人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

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2）至（10）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

发生特定疾病确诊或身故的，本主险合同终

止，我们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符合以下任意一项情形的相关医疗费用，我们

不承担一般医疗保险金责任： 
 

(1) 冒名住院、被保险人未到达医院就诊即代

诊、不符合入院标准、挂床住院或住院病

人应当出院而拒不出院（从医院确定出院

之日起发生的一切医疗费用）； 

所谓代诊，是指被保险人未到医院诊

疗现场，而由他人代为向医生陈述病

情而发生的额医疗费用。 

以及其余不符合专业认可的非正常

治疗费用，都是不赔的。 

(2) 被保险人接受实验性治疗（未经科学或医

学认可的医疗）； 
 

(3) 未经医生建议自行进行的任何治疗或未经

医生处方自行购买的药品； 

我们仅赔偿医生处方内的药品费用，

无论该药品是否属于处方药。 

(4) 未被治疗所在地权威部门批准的治疗，未

获得治疗所在地政府许可或批准的药品或

药物； 

 

(5) 美容、整容费用，丰胸或缩胸手术及其并

发症治疗及其他相关费用，但因治疗疾病

或意外伤害而产生的上述费用不受此限； 

 

(6) 保健品、膳食补充剂、药妆、戒烟药物、

食欲抑制剂、头发再生药物、抗光老化药
 



物、美容用品、大剂量维生素、维他命、

滋补类中草药、膏方费，中草药代加工成

粉剂、药丸、胶囊、胶或其他制剂发生的

加工费。但由指定互联网医院医生开具的

处方包含上述用品的不受此限。 
 

 

请注意：解释说明的内容仅就免责条款中可能较为难以理解的内容进行解释，并不意味着包含了免责

条款的所有内容，请您认真阅读免责条款，若有任何不清楚、不理解之处，请联系您的客户经理或咨

询我司客服。 


